
Announcement on Resignation of Some Directors 

and Nomination of Candidate Directors 

May 30, 2012 

 

I. Resignation of Non-Executive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Nomination of 

Candidate Non-Executive Independent Directors 

On May 29, 2012,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received the written resignation 

letters from Liang Jinquan and Andrew Wong, two of the Non-Executive Independent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Having worked as Non-Executive Independent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for consecutive six years, they apply to resign from the positions of 

non-executive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positions in the relevant special committees 

under the Board in compliance with the Guiding Opinion on Establishment of Independent 

Director Systems by Listed Companies stipulated by the CBRC and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Company.  They have confirmed that they did not take different view 

from the Board, and there are no issues in relation to their resignation that need to be 

informed to shareholders and debtors of the Company. Pursuant to the relevant regulatory 

rules, the resignation letters of the two Non-Executive Independent Directors will take 

effect upon 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of their successors, and before that, they shall still 

perform their duties as Non-Executive Independent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At the same date, the Board received from Shanghai Giant Biotechnology Co., Ltd. and 

Fuxin Group Co., Ltd. (holding a total of 1,355,751,538 shares of the Company,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3% of the total) the Proposal on Electing Some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which proposed to nominate Zheng Haiquan and Ba Songshu as candidates 

for the non-executive independent directors of the 6th session of the Board.  

 

II. Resignation of Non-Executive Shareholder Director and Nomination of Candidate 

Non-Executive Shareholder Director 

On May 29, 2012,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received a written resignation 

letter from Wong Hei, a Non-Executive Shareholder Director of the Company, to apply to 

resign from the positions of non-executive shareholder director and position in the 

relevant special committees under the Board for work reasons. She has confirmed that 

she did not take different view from the Board, and there are no issues in relation to her 

resignation that need to be informed to shareholders and debtors of th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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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same date, the Board received from Shanghai Giant Biotechnology Co., Ltd. and 

Fuxin Group Co., Ltd. (holding a total of 1,355,751,538 shares of the Company,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3% of the total) the Proposal on Electing Some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which proposed to nominate Wu Di (CEO of Fuxin Group Co., Ltd.) as 

candidate for the non-executive shareholder director of the 6th session of the Board. 

 

The Company extends sincere appreciations to Liang Jinquan, Andrew Wong and Wong 

Hei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pany during their terms of office.   

 

 

Attachment 1. Biographies of Candidate Directors of the 6th Session of the Board 

Attachment 2: Statement of Candidate Non-Executive Independent Directors of the 6th 

Session of the Board 

Attachment 3: Statement of Candidate Non-Executive Shareholder Directors of the 6th 

Session of the Board 

 

 

 

 

Board of Directors 

China Minsheng Banking Corp.,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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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部分董事候选人简历 

 

 

郑海泉先生，63 岁，现任中电控股有限公司、鹰君集团有限公司、香港铁路有限公司和汇

贤房托管理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郑先生是香港太平绅士，英国官佐勋章、香港金紫荆

星章获得者，第十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郑先生曾任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财

务总监、恒生银行副董事长及行政总裁、香港汇丰银行主席、汇丰中国董事长等职。郑先生

亦曾经担任汇丰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以及太古地产公司独立非常务董事。此外，郑先生还

曾任香港港督顾问、行政局议员、立法局议员，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事顾问。郑先生于 1973

年获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士学位，于 1978 年获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哲学硕士学位，于

2002 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院士，于 2005 年获香港公开大学荣誉工商管理博士学位，于

2005 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巴曙松先生，43 岁，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北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以及中国诚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曾任中国银行总行发展规划部副处长、中国银行杭州市分行副

行长、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高级经理、中银香港风险管理部助理总经理、中国证券业协会发

展战略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经济部副部长。巴先生还曾经担任中山

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以及中国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巴先生于 1999 年获中央财经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 

 

吴迪先生，47 岁，现任福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兼 CEO，永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杭州

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董事。吴先生是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主席团主席、福建省工商联常

务理事、厦门经济学会副会长、厦门工商联副会长、厦门市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副会长。吴

先生曾任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副处长、深圳天马新型建材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先生于

1986 年获得厦门水产学院学士，现为高级经济师，华侨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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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郑海泉、巴曙松，作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

执行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

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

属企业的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七、本人不在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

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人员，或任职独立非执行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者任职独立非执行董事不违反中央纪

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2008]22 号）的规定； 

    十、本人没有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

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的真

实、准确、完整。 

  包括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五家。本人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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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

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

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厉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郑海泉、巴曙松 

                                            2012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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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和福信集团有限公司现就提名郑海泉、巴曙松为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

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候选人（参见附件），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1、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任职；  

  2、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3、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

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被提名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

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

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七、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人员，或任职独立非执行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

员法》的规定；  

  八、被提名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者任职独立非执行董事不违反中

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

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2008]22 号）的规定。  

  包括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

超过 5 家。被提名人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备案工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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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上证上字[2008]120 号）第一条规定对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

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和福信集团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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